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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機關採購廉政平臺」 

第二次聯繫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4月 7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本府四樓簡報室 

主席：方秘書長定安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簡羿慈                                     

一、 主席致詞： 

  基隆市調查站陳副主任、基隆地檢署政風室沈主任、台灣透

明組織協會蘇副執行長、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洪組長、本府

政風處李處長、都發處謝處長、仲量聯行侯總經理等與會先進以

及在座同仁，大家好！ 

  感謝各位今日撥冗參與「基隆市政府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

新案」機關採購廉政平臺第二次聯繫會議。本案自 114年 1月 20

日奉核准成立廉政平臺以來，秉持「公開透明」、「跨域合作」、「防

弊興利」的原則，持續推動相關聯繫、溝通及協調機制。我們於

3 月召開首次會議，已初步建立跨機關合作的共識基礎。如今因

應本案即將進入正式招商階段，外界先進、議員、市民們對本案

相關資訊的關切日益升高，本府認為有必要召開第二次會議，針

對外界疑義事項加以說明，並在本平臺進行意見交流與專業研商。 

今天的議程內容，包含都更案推動進度現況、疑義澄清事項，

以及國家住都中心推動公辦都更之寶貴經驗分享。相較於雙北，

基隆在市場上有其困境， 再加上沒有推動都更的前例，所以我們

參考國家住都中心、雙北住都中心，希望把中央、其他縣市經驗

引進，也會就「權利變換及辦公空間分回策略」、「事前揭露表納

入招商文件」等重要議題展開討論。這些提案都聚焦在「公開透

明」，任何的招商案力求市場可行性的前提，必須具財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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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也務必幫市府利益做最嚴格的把關，在此權衡下，必須有

一個公開透明的分配方式。對此本府將持續運用廉政平臺，促進

都發、政風、檢調、審計等相關機關的合作，也誠摯邀請外部監

督機關與公民團體一同參與，本案自成立廉政平臺後，以共同參

與及公開對話方式導入行政及司法協力監督，有效弭平重大廉政

輿論，強化招商公正性，最終目標是新市政大樓可以「如期、如

質、如實」完成。 

其實現在多數政府部門都採公辦都更，比如：國有財產署、

財政部，通常搭配權利變換機制，那權利變換也會進入審議會裡

被嚴格地把關，所以我們審議會專業委員配置也優於台北，尤其

是估價部分，確保估價資訊充裕可以多方比較。基隆亟待建設，

在公務預算有限情況下，必須透過民間資金挹注協力完成公共事

務，我們新市政大樓會是一件公私合作最佳典範。 

最後，敬祝會議圓滿成功、與會先進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二、 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與會單位代表建議事項執行情形 

（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洽悉備查，並解除列管。 

三、 「基隆市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案」辦理進度說明及疑義澄清

（略，詳會議資料都市發展處簡報） 

政風處李處長國正： 

（一） 本次會議是都發處為澄清外界疑慮而召開，俟會議結束後，

再到議會做專案報告。 

（二） 建議都發處製作採公辦都更、促參案、設定地上權利弊分析

表格，或以懶人包、圖卡方式呈現。 

（三） 底價訂定程序，僅以小額採購洽第三方估價師事務所，是否

合宜請再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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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處謝處長孝昆發言： 

（一） 謝謝李處長的提醒及建議，製作淺顯易懂的比較圖卡有助

大眾理解，本處配合辦理。 

（二） 在此補充，所謂底價其實是共同負擔比（下稱共負比），是

由估價師估算權利價值，由於本案已委託招商顧問仲量聯

行，他們有專業估價部門出具評估報告，其實直接依據該份

評估報告簽陳底價即可。本處為求審慎，另外委請其他家估

價師事務所出具報告，後續聘請專業估價委員，協助本府審

視兩份估價報告之合理性，以提供底價參考基準。 

主席： 

  本案資料請都發處盡量以口語化說明，之後向議會專案報告亦

比照辦理。 

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侯總經理文信補充： 

（一） 本案最重要的是順利招商，倘若流標就增加成本，耗損人

力及時間。綜觀全國辦公廳舍成功之招商案例，全臺僅兩

件採地上權或促參案模式完成興建政府辦公廳舍，其一為

位於臺北市文山區的財政人員訓練所（下簡稱財訓所），當

時也是本公司協助招商；另一案則為國有財產署原光復南

路辦公廳舍改建，交由民間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興建。 

（二） 以上兩案與本案差異在於，財訓所為十年前招商案，招商

環境與現在已不盡相同，過去建築成本與現在落差甚大，

財訓所當時一坪造價約 10幾萬，但依據現行基隆市公告都

市更新提列工程造價要項標準，本案目前一坪造價為 26萬。

財訓所之所以能夠招商成功的關鍵就是「財務可行」，建築

成本較低廉，且分回標的雖為地上權住宅，但當時時空背

景下較易處理出售。至於國產署案，歷經九度招商公告才

順利招商成功，原招商條件是興建辦公廳舍，且須收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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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餘元權利金，最後迭經 8 次流標檢討，將權利金下修至

2,300 萬元，且提供 1,500 坪商業區土地的地上權供民間

開發。 

（三） 綜上，招商成敗關鍵為財務條件必須具誘因，以基隆目前

的商業環境未趨成熟現況下，如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尚

難期待廠商經營一座商業設施 50 年後，能夠回收所投入的

資金成本，所以公辦都更有其必要性以及財務可行性，以

上自招商實務的角度簡短分享。 

（四） 接下來用口語化方式簡介共負比的概念，假設共負比 50%，

表示建商蓋一坪成本為 26萬，若分回地主一坪，對建商而

言興建成本即為 26 萬乘以兩倍等於 52 萬。另外房價跟共

負比有高度關聯，比如台北市一坪房價可達 100 多萬，建

商縱使只分回兩成，讓地主分回兩到三坪，成本即便達 70

餘萬，仍然能夠以市價 100多萬出售。回歸一開始的假設，

若以共負比 50%建商的成本已達 50幾萬，以基隆目前房價

行情，在基隆承作利潤甚低而不具財務可行。 

四、 專題分享「行二行三公辦都更推動經驗及作為公部門辦公空間之定

位」（略，詳會議資料簡報） 

主席提問： 

  簡報內 AMC為何？公辦都更案件，壽險業可否參與？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洪組長敬哲回應： 

（一） AMC是資產管理公司主要是指是金控集團內部的子公司，也

有許多資金，部分 AMC也希望能投資公辦都更案件。 

（二） 針對本案提出一些想法，壽險業投資之資金來源主要為自

有資金，要求的是資本利得的長期收益，故較傾向投資臺

北信義計畫區等高回報地區，本案區位及租金較低，相對

壽險業投標本案的意願也較低；建商則因資金多來自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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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需短期獲利賺取資本利差，投資週期沒辦法拉到太

長，故地上權案對其吸引力有限。另 AMC 雖可能有意願，

但履約實績不足，建議審慎評估。我想採用公辦都更會是

相對正確的決策。 

主席： 

  城市進步需要多方嘗試，跳脫傳統思維與時俱進，外界有諸多

疑問源於不甚清楚明瞭都市更新的制度，所以我們有公開透明機制，

要確保充分溝通，同時也要顧及公辦都更時效及期程。 

五、 議題討論： 

（一） 議題一（提案單位：都發處）：權利變換及辦公空間分回因

應策略。 

（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 

  悉依權利變換機制及相關規定辦理，並參採其他中央、地方機

關辦理前例。 

政風處李處長國正發言： 

  建議於招商條件設定分回坪數的最低門檻。 

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侯總經理文信補充： 

1. 目前招商條件已設定最低樓地板面積的要求，共負比只是

底價，未來公告招商時如果參與者踴躍，回饋面積仍有調

升空間。 

2. 現行全球辦公空間規劃趨勢，追求提升空間利用效率，比

如採行共享空間方式規劃，過去曾評估設置容納千餘人的

會議廳，我們也陸續檢討調整，以切合實際需求。 

主席： 

權利變換有別於自行興建，畢竟毋須自籌經費，這就是一個法

定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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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二（提案單位：政風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事

前揭露】納入招商文件。 

（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 

照案通過，請都發處配合辦理。 

六、 臨時動議： 

無。 

台灣透明組織蘇副執行長毓昌發言： 

  今天與會吸收很多都更方面的專業知識，謹提供有關本平臺運

作上建議，可以調整本廉政平臺網頁專區標題名稱及階層，「新市

政大樓」改為主標題，並上傳相關緣起及規畫歷程，「廉政平臺」

則為其中一項子標題，再將前次會議預擬 QA 獨立出來為「釋疑事

項」，使網頁介面層次更鮮明。另外呼應政風處李處長所建議的，

可一併將懶人包比較圖卡上傳。 

法務部調查局基隆市調查站陳副主任勃旭發言： 

  感謝貴府邀請參與平臺會議，每次列席會議都增進很多都更知

識，有關招商機制及規則，貴府前置規畫相當周延，在確保公平、

公正、公開之原則下，相信可大幅降低外面質疑聲浪。  

七、 散會（下午 4 時 30分） 


